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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帮您问律师

毁 绿

嚣 张

本报讯 句容市某小区的一
段监控视频显示，一名开着黑色奥
迪A6L的男子，手提蛇皮袋多次往
返于小区毛坯房和奥迪车之间，引
起了保安的怀疑，通过警方锁定车
牌号，终使犯罪嫌疑人杜某某浮出
水面。日前，句容市检察院以杜某
某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杜某某自己想不
劳而获，动了歪心思，于2月份至5
月份，在句容市5个小区疯狂作案
29次，盗窃535户尚未装修的毛坯
房墙体内电线7万余米，经鉴定涉
案价值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

为什么杜某某会想到偷毛坯

房墙体内电线？原来他以前干过
水电工，对这一块比较懂行，拆插
座抽电线都比较熟练；另外他认为
毛坯房一般没人来，不容易被发
现，偷毛坯房比较安全。

杜某某刚开始是骑电动车实
施盗窃的，但是每次把装有电线的
蛇皮袋放在电瓶车上就特别显眼，
进出小区都胆战心惊，好几次差点
被小区门卫拦下检查，所以就租了
一辆奥迪车，一方面便于放盗窃的
电线，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奥迪车掩
饰自己的身份，但是没想到“机关
算尽”还是被发现了。

（陈小龙 谢勇）

租奥迪车、提蛇皮袋

他偷了535户毛坯房内的7万多米电线

“多亏检察官同志们帮我们伸张
了正义，挽救了我们的家庭，太感谢
你们了！”11月20日清早，扬中市检察
院检察官张澄华刚走进单位大门，就
看到了早早来等着她的几名当事
人。他们还给她送来了两面锦旗以
表谢意。这事儿还得从今年春天，张
澄华办理的一起民事申诉案件说起。

今年 3月份的一天，李某等 3人
因不服法院关于其一起反担保案件
的判决，前来申请监督。早在2014年
年底，李某称其经营的汽车销售公司
资金周转不灵，向银行贷款130万元，
期限1年。他找了一家担保公司给银
行做担保，但该担保公司要求找人做
反担保，李某因此找到自己的亲友章
某、潘某夫妻二人及冯某，希望3人能
够施以援手。3人因为平时和李某关
系不错，且李某经营的公司一向生意
兴隆，应当有还款能力，于是答应了
李某的请求。

岂料，贷款到期后，李某却未能

如期还款。2016年 3月份，银行起诉
后，担保公司被判承担保证责任，替
李某偿还了贷款本息合计141万元。

随即，担保公司一纸诉状将章某
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反担
保责任。法院一审支持了担保公司
的诉讼请求，要求章某等 3人向担保
公司偿还141万，3人上诉被驳回。

章某等人均为工薪阶层，担保公
司申请强制执行后，他们的工资卡被
冻结，家庭生活随即陷入困境。

“他（李某）骗了我们，他借银行
的 130万根本就没有用于生产经营，
而是偿还之前的贷款。我咨询过，这
种‘借新还旧’的行为，我们不应该再
承担担保责任。”章某等人走投无路
之下到检察机关申诉时，向检察官叙
述自己的理由。

受理案件后，检察官开展了严密
的调查取证。从账目上看，李某和其
贷款的银行有长期贷款关系，每次都
是将前一笔贷款还清之后，才重新申

请的新贷款，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存在
借新贷还旧贷的行为。

检察官想到章某曾在调查询问
的时候反映过：“李某的肯定是和担
保公司串通好的，否则担保公司明知
到李某经营不善，怎么还肯替他做担
保呢？”检察官随即调查了李某的银
行交易流水，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
涉案的 130万元贷款发放的前一日，
该担保公司给李某名下的账户转入
了 130万元，这笔款项随即被银行划
扣，偿还李某之前的贷款。

据此疑点，检察官随即对贷款银
行的账务资料进行了调查，发现李某
此前的旧贷款即将到期的时候，贷款
银行向担保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函，
内容大致为：经该行审核，李某符合
续贷条件，请担保公司将 130万元转
入李某账户内用于还旧贷，待新贷款
发放后，李某确保将新贷款的 130万
元转至担保公司账户内。

在检察官的追问下，李某如实供

述了他和银行、担保公司三方之间存
在的意思联络，即由担保公司先“垫
钱”还旧贷，新贷发放后，再将贷款

“还”给担保公司。
案件终于拨云见日，检察官认

为，李某、担保公司和银行的行为属
于事实上的“借新贷还旧贷”。且李
某在签订担保合同时，明确知道自己
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将贷款用于生产
经营，这意味着不能获得收益，加大
了李某不能及时还贷的风险，反担保
人承担的担保责任风险也同样增大，
该行为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
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的情形，故其与章某等 3人签署的反
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

据此，扬中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日前，案件已获二审改判，章某等3人
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本报记者 谢勇
本报通讯员 王英杰 张晋毓

案情简介：
1995年 3月王先生经人介

绍与李某相识，经过一年的相
处，二人于 1996 年 5 月登记结
婚，1997 年 8 月，女儿王某出
生。2007年，王先生夫妇购买
了房屋一套。2012 年 4 月，王
先生和李某因感情不和协议离
婚，双方约定，该套房屋归女儿
王某所有。后双方办理离婚登
记。2018年，已成年的女儿王
某多次要求父母将房屋过户至
其名下，其母亲李某同意协助
女儿办理过户手续，但王先生
不同意。王先生认为，当时离
婚协议约定将房屋归女儿所
有，并不是他的真实意思，只是
为了达成和李某离婚的目的，
另外由于女儿由其抚养，所以
这样约定，他还可以继续居住
在房屋里。既然该房屋一直未
过户，那赠与应该是可以撤销
的。故不同意将房屋过户至其
女儿王某的名下。

王先生的问题：
离婚协议中关于将房产赠

与女儿的约定是否可以撤销？
律师回复：
首先，虽然《合同法》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王先生和
李某并未将房产过户至其女儿
王某名下，是否就可以依据《合
同法》的规定予以撤销赠与
呢？实则不然，王先生和李某
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自
愿签署，对双方身份、财产问题
是一并解决的，其中内容涉及
夫妻关系解除、子女抚养、财产
分割等，具有很强的人身关系
和被赠与人的身份关系，并不
等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
故不适用《合同法》中的赠与规
定，而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相关
规定。

其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
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夫妻双方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王
先生和李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
夫妻共有房产归女儿王某所
有，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
系为目的的赠与行为。鉴于离
婚协议主要是以解除双方婚姻
关系为目的而设定，这种发生
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间有
目的的赠与，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在双方婚姻关系因离婚协
议得以解除的情况下，赠与财
产的目的已经实现，且其赠与
房产的行为已经在民政部门登
记备案，具有公示效力，足以证
明该赠与行为真实合法。

再次，王先生在签署离婚
协议并离婚多年后，称该赠与
约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王先生
应当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协助
其女儿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本期服务律师
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 蒋顺成

继夫妻共同财产，小孩抚养权、
抚养费、探望权等问题后，离婚后小
孩的姓名权问题也成为夫妻双方离
婚后引发诉讼的新问题。日前，润州
区法院就受理了一起离婚后，因孩子
姓氏被变更而引发的姓名权纠纷。

原告古俊欣（男）出生于 2006
年，2008年原告的父母亲经法院调解
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婚生子古俊欣归
生母金静抚养，原告后一直随母亲生
活至今。

2009年 7月，原告的母亲金静为
原告报户口时，未经被告，即原告生
父古某同意，将原告的姓名以“金俊
欣”进行登记。2010年 7月，被告古
某发现上述情况后，至公安机关要求
恢复原告的姓名，公安机关又将原告
的姓名由“金俊欣”变更为“古俊
欣”。但原告及母亲均不知道原告姓
名变更事宜。原告从就读幼儿园到
小学毕业，均一直使用“金俊欣”的名
字，直至今年原告小学毕业需要进行
学籍核实时原告才发现户籍登记的

姓名被变更。
庭审中原告本人表示自己只知

道从幼儿园一直到现在就叫“金俊
欣”，朋友、同学都叫自己“金俊欣”，
自己已经习惯了“金俊欣”的名字，希
望能够将自己户籍登记的姓名由

“古俊欣”改回“金俊欣”。并提供了
就读某小学的收据、围棋学院业余
段位证、社会医疗保险证及社保卡
等证件证明自己一直都是用“金俊
欣”的名字，并提交了原告书写的请
求一张及视频文件一份、申请更改
姓名呈批表。

法院审理后认为，自然人依法享
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
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
盗用、假冒。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
随母姓。

从本案的情况来看，虽然目前原
告户籍登记的姓名为“古俊欣”，但原
告自幼儿园、小学一直使用“金俊欣”
的名字，该姓名已经为老师、亲友及
同学熟知，已成为其稳定的生活学习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使用该姓
名，有利于原告的学习、生活和身心
健康。原告已经年满 11周岁，属限
制行为能力人，按其年龄和智力水

平，已经能够理解姓名的文字含义及
社会意义，在选择姓名的问题上具备
了一定的判断能力，在涉及切身利益
的姓名权问题上应当充分考虑其本
人的意见。原告继续使用“金俊欣”
的姓名，不会改变其系母亲金静与被
告古某子女的事实，也不会损害生
父、生母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最终，法院判决对原告要求将
其姓名由“古俊欣”变更为“金俊欣”
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文中人物系
化名）

法官点评：
我国的《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

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这是我国婚姻
中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作为未成年
子女的父母，在未成年子女姓名的问
题上，应当以保护子女利益、保护子
女健康成长作为前提和目的，决不能
为了一己之私而置未成年子女的利
益于不顾。随着我国离婚案件的日
益增多，子女随父姓还是随母姓的纠
纷也很多，但总的应该以子女自身的
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并充分考虑子女
本人的意见。

本报记者 谢勇
本报通讯员 润萱 清波

本报讯 近日，镇江公证处接待
了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经公证员
了解，其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去世了，
儿子生前未婚无子女，后其老伴也
因伤心过度于去年过世，留下老人
独自一人，无依无靠。最近，老人想
将儿子留下的一辆汽车出售来解决
生活困难问题，于是来到镇江公证
处咨询如何办理继承公证。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公证员耐
心地询问了被继承人的相关情况，
当即为老人开辟了“绿色继承通
道”，并由公证人员亲自到相关部
门、单位收集继承公证材料。由于
年代久远一些亲属关系的直接证明
材料已经无法查找，考虑到老人情

况的特殊性，公证员通过寻找知情
人等方法多方核实取证，最终及时
完成了本次公证，并为老人减免了
公证费用。老人对镇江公证处高效
变通的人性化服务感谢不已。

长期以来，镇江公证处为更好
地为老年人提供热忱高效的服务，
并逐渐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事项范
围。不但推出“老年人绿色通道”，
为腿脚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办证服
务等，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减免公
证费用，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还降
低门槛，尽可能地简化办证手续，将
敬老服务落到实处，切实为维护老
年人的权益提供了坚实保障。

（笪伟 陆晓灵）

本报讯 如今有不少物业管
理不规范的小区，存在居民在公共
绿地种植果蔬甚至树木的现象，但
所有权不清也常常容易造成邻里
纠纷，既气了自己又伤了和气。日
前，开发区检察院检察服务中心就
处置了一起小区绿地种香樟引发
的邻里纠纷。

今年 10 月，大港某小区居民
林先生来到开发区检察院检察服
务中心，要求监督公安机关对一起

“盗窃”小区香樟树的案子立案侦
查。检察官经过认真审查，发现了
事情的原委：谢先生去年购买了大
港街道某别墅小区的一处住宅，有
院子有阳光房刚入住的时候十分
满意。但是在入住后不久，他发现
后院围墙紧挨着的香樟树倒向了
自家二楼的阳光房。谢先生根据
房产证上总地图的标注，又观察了
其他相同户型的住宅，确认香樟树
是种在公共绿地上。

在今年 4月，他找来工人把树
砍断后拖走了。然而“阳光灿烂的
日子”还没过多久，“麻烦”就找上
门来。原来这棵香樟树是邻居林
先生8年前种下的，恰好谢先生入
住的这段时间，林先生不在家里。
之后，当林先生回到家发现自家的

香樟树被谢先生砍掉了，要求给予
赔偿并要价 8万元。由于赔偿没
谈妥，于是报警称香樟树“被盗”，
希望以此施压谢先生满足自己的
赔偿要求。

为化解纠纷，检察官向林先生
进行了耐心的释法说理。由于林
先生违反物业管理规定擅自在公
共绿地上种植香樟树，对毗邻住宅
的采光权造成妨碍，谢先生有权请
求林先生排除妨碍。

同时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小
区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所
栽种的香樟树谢先生也享有一定
的所有权。虽然谢先生砍伐香樟
树的方式值得商榷，但主观上是为
了排除妨碍，没有占为己有的目
的，不构成犯罪。通过检察官的耐
心解释，林先生也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向检察官表示自己回去一定
跟谢先生好好协商，妥善处理纠
纷。

在城区有不少小区，尤其是老
旧小区，会存在公共绿地无人管理
的现象，也产生了部分居民“毁绿
占绿”的乱象，建议社区或物业多
宣传法律法规，同时加强管理，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李成长 李丽莹 谢勇）

本报讯 “我做错了，我不该
烧老婆的衣服。”生活中因与妻子
发生矛盾想不开，酒后不计后果在
家中燃烧妻子衣物泄愤，致使家中
物品焚烧严重，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日前，犯罪嫌疑人谢某某以涉
嫌放火罪被依法逮捕。

“下午 1点多钟的时候，当时
我正在家中睡觉，忽然听到楼下有
人喊‘要爆炸了，要爆炸了’爬起来
跑到南阳台发现窗外浓烟滚滚，当
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着火，赶
紧下楼去把总电闸拉了，消防车用
了一个多小时才将火熄灭，真怕燃
气管道爆炸，幸亏没有造成人员受
伤。”和谢某某同住一栋楼的邻居
回忆起当天的情形仍心有余悸。
是日13时许，公安机关接到110报
警电话：某集中居住小区有人在三
楼放火。

公安民警根据指令赶至事发
现场，将满脸熏黑、一身酒气的犯
罪嫌疑人谢某某传唤至派出所接
受调查，谢某某对其涉嫌防火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谢某某供述，当天 11时许
忙完自留地农活回到家中，发现妻
子不在家，也没有烧饭，就一个人

喝了近半斤白酒。酒后，谢某某越
想越生气，打算用报复行动来发泄
不满。随后便把妻子的毛衣、羽绒
服等冬天的厚衣服用打火机点着，
想出出气。可没想到火“轰”的燃
起来。等消防队员赶到灭火后，家
中电视机、洗衣机、沙发、衣柜等物
品已焚烧尽毁。

“我就是想烧她的东西，出出
气，没想到酿成大祸，要是没有人
帮着报警，还有消防员灭火，那后
果不敢想。”在看守所里，面对丹徒
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讯问，谢某某对
自己的冲动行为后悔不已，也自愿
认罪认罚。

检方认为，犯罪嫌疑人谢某某
因为家庭矛盾泄愤而放火，明知自
己的行为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放任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故意的
犯罪。且本案中当事人住所地是
房屋紧密相连的居民小区，如果大
火没有及时扑灭，势必会蔓延到隔
壁，乃至整个街区，将会造成重大
的损失。谢某某故意焚烧财物，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触犯《刑法》，应
当以放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
中。 （王运喜 谢勇）

本报讯 去公共浴室洗浴，不慎
摔伤，顾客和浴室业主发生争执。双
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日前，句容
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句容居民李某和同事在句容某
镇公共浴室洗浴时，因浴室楼梯路面
湿滑，不慎从楼梯上摔倒受伤。次日
李某至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肘关节
骨折。李某出院后以其摔伤为由要
求浴室业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双方
对赔偿事宜发生争议，李某便诉至句
容法院，要求浴室业主赔偿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
理费共计80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浴室业主
不能证明在李某受伤时其在浴室使
用防滑砖垫等防滑用品，也未能证明
其在墙壁上已张贴防滑警示标语，作
为浴室的经营者，对原告的受伤存在
较大过错。而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浴室路面湿滑的情况
下，未能在维护自身安全上起到观
察、注意、谨慎的自我保护义务，自身
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法院根据
具体案情，酌定李某承担自身经济损
失的30%，由被告承担李某经济损失
70%的赔偿责任。

承办法官提示：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
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本案中，浴室属于经营公共
场所，对在其经营场所内从事消费活
动的主体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浴室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应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明示危险源，尽可能地
保障前来洗浴者的人身安全。作为
洗浴者，在浴室等湿滑环境中也应注
意观察，加大自我防范意识防止意外
受伤。 （耿琎 谢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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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妻子衣物泄愤 一男子涉嫌放火罪被捕

在“宪法宣传日”到来之际，日前，七里甸街道五里、新城社区联合七里甸街道司法所、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
局、镇江通信管理处等部门在新城花园小区开展“党支部联建送法进社区”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们通过悬挂
横幅、发放宣传册等方式，为社区居民讲解法律知识。 笪伟 赵勇 摄影报道


